
附件3

广元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地方主管部门 广元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资金使用单位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105.66 1105.66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88.1 788.1 100%

       地方财政资金 317.56 317.56 1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自己管理办法
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自己。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
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
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
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情况。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

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
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
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

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

支出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完成年度“三支一扶”中央财政补助名额招募计划，为
基层输送一批急需紧缺人才。
目标2：开展“三支一扶”人员岗前及在岗培训，提升“三支一

扶”人员服务基层能力。

2025年三支一扶新招募146人，其中续签7人。
2025年所有人员分别参加岗前和在岗培训。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三支一扶”财政补助名额招募计划完成率 ≥95% 100%

“三支一扶”人员岗前及在岗培训完成率 ≥100% 100%

上年度招募“三支一扶”人员流失率 ≤10% 5%

当年度职务期满“三支一扶”人员就业率 ≥90% 98%

时效指标
完成“三支一扶”人员招募工作 8月底前 8月底

完成“三支一扶”人员岗前及在岗培训 8月及12月底
前

8月、11月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发挥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示范引

领作用
作用显著 作用显著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作用较显著 作用较显著

为基层输送培养青年人才，优化基层人才队
伍结构。

作用较显著 作用较显著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当年度高校毕业生对“三支一扶”计划政策

知晓率。
≥80% 100%

“三支一扶”服务人员及基层服务单位满意
度

≥90% 100%

说明 无


